
 

上海赛源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职业病危害评价报告网上公开信息表 

评价项目名称 上海浦东延锋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X射线自动检查装置 

评价类型 放射性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 

项目基本概况： 

延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延锋旗下自主电子业务平台，聚焦于智能座舱领域，以座舱域控制器为

核心，融入交互智能、场景智能与个性化服务的座舱电子系统，联动延锋的内饰、座椅、安全等用户接口

产品的创新，为消费者提供更智能便捷的交互体验。 

延电科技租赁上海市浦东新区康花路 200 号，设立上海浦东延锋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

设单位”)，即康花路子公司，以打造体现全球电子行业最新工艺和完整系统管理能力的电子工厂。 

本项目主要进行显示屏、域控制器、新能源控制模块、车载音响功放等相关产品的生产制造，主要工

艺涉及回流焊、选择焊、贴合以及自动装配等。 

为满足生产工艺的需求，建设单位在联合厂房北侧中间部位的维修区域拟设置 2 台高速 CT 型 X 射线

自动检查装置(以下简称“X 射线自动检查装置”)，X 射线自动检查装置可用于检查电子元件等的开焊，

无浸润，焊锡量，偏移，异物，桥接，引脚有无等(可根据检查对象进行选择)的情况。以上 X射线自动检

查装置均为自屏蔽装置，装置采用铅板等材料进行屏蔽。 

以上工业用 X 射线自动检查装置的使用可能产生放射性职业病危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

治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规定，“建设项目在竣工验收前，建设单位应当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医疗机构可能产生放射性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时，其放射性职业病防护设施经卫生行政部门验

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其他建设项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应当由建设单位负责依法组织验收，验收合格

后，方可投入生产和使用。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建设单位组织的验收活动和验收结果的监督核查”;

“国家对从事放射性、高毒、高危粉尘等作业实行特殊管理。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十四条规定，“建设项目职业病

防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建设项目在竣工验收前或者试运

行期间，建设单位应当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编制评价报告”。 

目前建设单位仅新增 1 台“X 射线自动检查装置”，2024 年 3 月建设单位委托上海赛源环境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对本项目进行放射性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地理位置： 

本项目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工业区康花路200号的上海浦东延锋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内联合厂房

西侧,所在厂房为一层建筑且无地下室，项目所在厂房的北侧为上海汉威康桥电线电缆有限公司，南侧为

康花路，西侧为康意路，东侧金科御桥博翠在建工地。项目四周的环境主要性质是楼房和道路。 

本项目所在地不位于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历史文化保护地，亦不位于生态

敏感与脆弱区，周边无学校、托幼机构、医院、涉外领使馆、人口密集居住区等社会关注敏感区。 

评价项目组长 王磊 技术负责人 吴金贵 

过程控制负责人 郁新森 报告编制人 张靖 

审核人 张澄 项目组成员 张靖、胡基业、屠文佳 

评价结论及建议 

本项目配备的 1台 X射线自动检查装置属于Ⅱ类射线装置，依据《职业病危

害因素分类目录》(国卫疾控发[2015]92号)、《关于开展职业卫生分类监督执法

试点工作的通知》（国疾控综监督二函[2022]50号），该建设项目涉及职业病危害

因素属放射性因素。按照《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分类，结合

建设单位 X射线自动检查装置使用情况综合判断，建设单位 X射线自动检查装置

属于职业病危害一般的建设项目。为了确保该建设项目的安全运行，并使各防护

设计措施更为合理和优化，确保辐射防护安全，提出以下建议： 

（1）建设单位应当组织上岗后的放射工作人员定期进行职业健康检查，两

次检查的时间间隔不应超过 2年，必要时可增加临时性检查。放射工作人员脱离



 

 

 

放射工作岗位时，放射工作单位应当对其进行离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 

建设单位要为放射工作人员建立并终生保存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和个人剂量

监测档案。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应包括以下内容： 

a.职业史、既往病史和职业照射接触史； 

b.历次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及评价处理意见； 

c.职业性放射病诊疗、医学随访观察等健康资料。个人剂量监测档案应包括：

常规监测方法和和结果等相关资料；应急或者事故中受到照射的剂量和调查调查

报告等相关资料。 

（2）建议建设单位加强现场监督管理，严格要求所有从事放射工作人员在

运行期间遵守射线装置操作规程和辐射安全防护规章制度。相关操作规程及制度

主要有：放射设备操作规程；操作人员岗前培训制度；定期对工作场所及其周围

环境进行防护检测和检查制度，建议后续检测时，墙面布点时可将管线穿墙孔等

位置纳入检测点予以关注；组织工作人员接受防护法规、专业技术的知识培训；

个人剂量档案以及相关的台账制度；劳动防护用品管理制度；辐射事故应急救援

预案。 

（3）建设单位应注意加强自主管理，制定和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并保证制

定的各项防护措施、防护检测仪器均落实到位。建设单位应持续完善《辐射安全

管理规章制度》内容中自主监测内容：如自主检测指标、检测条件、检测频次、

检测布点和结果评价等内容，应加强对职业放射工作人员的有关射线装置操作规

范和辐射安全防护知识的培训或再教育，进一步提高对专业技能和放射防护工作

重要性的认识。 

（4）建设单位应完善应急方案应对各种可能发生的事故，有相应的预防、

处理和现场急救措施，并有明确的职责分工，应急救援的实施应有专门防护人员

负责。组织内应备有应急的急救药品和设备（如铅眼镜、铅围脖、铅围裙等），

放射性工作区域应有简明的应急处理措施指南。定期组织员工进行放射事故应急

救援演练。 

（5）在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将工作过程中可能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及其

后果、职业中毒危害防护措施和待遇等如实告知劳动者，并在合同中写明。劳动

者在履行劳动合同期间因工作岗位或者工作内容变更，从事与所订立劳动合同中

未告知的存在职业中毒危害的作业时，应依照相关规定，向劳动者履行如实告知

的义务，并协商变更原劳动合同相关条款。 

（6）建议公司设备维护每个月对放射设备的配件、机电设备和监测仪器，

特别是安全联锁装置，进行检查、维护、及时更换部件；个人剂量管理作业时，

至少有 2名操作人员同时在场，每名操作人员应配备一台个人剂量计。个人剂量

计应并编号定人配戴，定期送交有资质的检测部门进行测量，并建立个人剂量档

案；档案记录应建立运行、辐射环境监测记录、个人剂量管理及维修记录制度，

并存档备查；制定辐射事故应急预案，预案中应包括事故预防措施、发生事故后

的处理措施和事故报告程序等内容。当发生或发现辐射事故后，当事人应立即向

单位的辐射安全责任人和法定代表人报告。事故单位应根据法规要求，立即向使

用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公安部门、卫生主管部门报告。 

专家组评审意见 
专家组同意该项目（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为“（严重； 一般）”，

原则同意《评价报告》的相关内容，并按专家意见修改后，形成正式稿。 

报告完成时间      2024年 4月 30日 


